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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校级公共科研服务

平台仪器违规操作管理办法 
 

 

第一条 为加强平台仪器设备的管理，规范仪器设备管理

行为，防止国有资产的损坏和流失，根据《高等学校设备器材

损坏丢失赔偿处理办法》和《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仪器设备管

理办法》,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仪器预约系统采用积分制原则，满分50分。出现

以下违规行为，应予惩处： 

1.预约时段开始后，预约者未到场使用/未提前取消预约/未与

设备管理员提前沟通者，按预约时段扣费； 

2.未遵守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者(如未穿戴实验服、穿拖鞋

进入、使用仪器后未复原等),扣1 0分；  

3.无故为其他无预约权限或未预约设备的用户开门者 (非工

作时段实验须两人同时在场情况除外 ) ,扣10分，若被放入者同

时违反本管理办法中的规例，相关开门者需承担与被放入者同等

处罚；存档并通报批评(邮件抄送至课题组导师); 

4.已通过设备培训考核，持他人门禁卡使用者。扣10分，预

约账号权限停用3个工作日；存档并通报批评 (邮件抄送至课题

组导师 ) ;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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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未通过设备培训考核，持他人门禁卡使用者。扣10分，预

约账号权限停用5个工作日；存档并通报批评(邮件抄送至课题组

导师 ) ;  

6.以各种方式逃避扣费者（包括不预约直接使用、不填写使

用记录者），一经查实，扣10分，停用预约权限7个工作日，相

关测试费用加收50%;存档并通报批评 (邮件抄送至课题组导师); 

7.利用特殊手段抢占仪器机时者，一经查实，扣10分，预约

账号权限停用10个工作日；存档并通报批评 (邮件抄送至课题

组导师 ) ;  

8.违反操作规程/未经批准，移动或装拆仪器者。扣10分，预

约账号权限停用10个工作日；存档并通报批评(邮件抄送至课题

组导师) ;  

9.违反操作规程、使用对仪器有损坏的样品或其他不当操作

造成仪器/配件损坏者，扣15分，预约账号权限停用15个工作日

，由该课题组赔偿仪器/配件修理相关费用，如不能修复，以功能

相同仪器/配件赔偿；存档并通报批评(邮件抄送至课题组导师 ) ;  

10.未经批准，将仪器、配件、试剂耗材等带出实验室者，

扣20分，预约账号权限停用20个工作日，存档并通报批评 (邮

件抄送至课题组导师);如带出仪器、配件有损坏情况，由该课题

组赔偿仪器/配件修理相关费用，如不能修复，该课题组赔偿功

能相同仪器/配件。 

11.恶意破坏实验室仪器设施者，报备学校设备部处理，即停

用该组所有成员设备权限，直至事件处理完成后恢复该组所有成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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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权限。由该课题组赔偿相应修理相关费用，如不能修复，该课

题组赔偿功能相同仪器设施  (附件1) 。  

第三条 平台洁净间内发生的违规操作，按照本管理办法

执行处罚措施，具体处罚措施详见附件2。 

第四条 账号停用重新开通后，账号内平台设备预约使用

权限将降为初级权限，即仅限工作日工作时间段预约使用设备，

须经设备管理员考核通过后，可恢复使用设备高级权限。 

第五条 预约系统中，积分每学年统计一次，每学年末结

束积分则清零。课题组积分累计至50分，该组内所有成员预约

权限停用7个工作日，通报批评(邮件抄送该院系领导)。 

第六条 经判定，人为损坏仪器致使仪器出现事故的，由平

台通知该使用者所在课题组，7个工作日内需有处理响应，30

个工作日内需有相应处理结果。若涉及维修或赔偿费用，平台

应在10个工作日内提供详细费用清单及合规票据。对判定结果

有异议的，可在5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复议申请，平台应在10

个工作日内组织复核并给予答复。对非人为损坏的仪器故障，

平台应在受理报修后5个工作日内启动检测，15个工作日内出

具明确结论。 

第七条 隐瞒不报或企图掩盖违规情况者，一经查实与责任 

者同等处罚。 

第八条 提倡爱护设备设施行为，对于及时发现隐患及时处

理并上报避免事故发生或扩大者，通报表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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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用户对平台处理意见存在争议，可申请相关管理负

责人进行意见申诉，在受理后15个工作日内调查并作出最终裁

决，同时将结果书面反馈至申请用户及平台。 

第十条 本管理办法在建设与运行管理过程中不断完善。 

第十一条 本管理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第十二条 校内外用户对平台开放服务进行指导和监督，建

议 、 意 见 、 投 诉 ， 可 反 映 至 平 台 办 公 室 或 发 送 至

OLEM@eitech.edu.cn。 

第十三条 如同时出现多种违规行为，处罚措施可叠加。 

第十四条 如两年内重复出现违规行为，处罚加倍。 

第十五条 本管理办法由学校公共科研服务平台负责解释。 

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校级公共科研服务平台 

2025 年 4 月 1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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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:平台具体处罚措施 

 

 

 

序号 

 

违规行为 

 

处罚办法 

 

1 

未遵守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(未穿 
戴实验服、穿拖鞋进入、使用仪器 
后未复原、将实验样品等垃圾随
意留在实验室内等) 

 

扣10分 

 

2 

无故为其他无预约权限或未预约设 
备的用户开门者(非工作时段实验 
须两人同时在场情况除外) 

扣10分，若被放入者同时违反本管理办法中  
的规例，相关开门者需承担与被放入者同等处 
罚；存档并通报批评(邮件抄送至课题组导师) 

 

3 
已通过设备培训考核，持他人门禁 

卡使用者或尾随他人进入实验室者 

扣10分，预约账号权限停用3个工作日；存档

并通报批评(邮件抄送至课题组导师) 

 

4 
未通过设备培训考核，持他人门禁 

卡使用者或尾随他人进入实验室者 
扣10分，预约账号权限停用5个工作日；存档

并通报批评(邮件抄送至课题组导师) 

 

5 

 

以各种方式逃避扣费者（包括不预
约直接使用、不填写使用记录者） 

扣10分，停用预约权限7个工作日，相关测试
费用加收50%;存档并通报批评(邮件抄送至
课题组导师) 

 

6 

 

利用特殊手段抢占仪器机时者 扣10分，预约账号权限停用10个工作日；存

档并通报批评(邮件抄送至课题组导师) 

 

7 
违反操作规程/未经批准，移动或装 

拆仪器者 

扣10分，预约账号权限停用10个工作日；存

档并通报批评(邮件抄送至课题组导师) 

 

8 

违反操作规程、使用对仪器有损坏 

的样品或其他不当操作造成仪器/ 

配件损坏者 

扣15分，预约账号权限停用15个工作日，由
该课题组赔偿仪器/配件修理相关费用，如不
能修复，以功能相同仪器/配件赔偿；存档并 
通报批评(邮件抄送至课题组导师) 

 

 

 

 

 

9 

 
 
 
 
 

未经批准，将仪器、配件带出实验 

室者 

扣20分，预约账号权限停用20个工作日，存
档并通报批评(邮件抄送至课题组导师);如带
出仪器、配件造成损坏，该课题组需承担相
应的赔偿责任，包括修理相关费用；若无法
修复，课题组需赔偿功能相同仪器或配件的
费用；若带出仪器、配件后造成安全事故，
中心将相关安全事故报备学校处理，并即时
停用该组所有成员设备权限，直至事件处理

完毕并取得学校同意后，将恢复该组所有成
员设备权限(邮件抄送实验室安全管理中心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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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

 

 

 

 

 

未经批准，将仪器、配件带入实验 

室者 

扣20分，预约账号权限停用20个工作日，存档通
报批评(邮件抄送至课题组导师);如带入的仪器
、配件等物品造成任何损坏，该课题组需承担相
应的赔偿责任，包括修理相关费用；若带入的仪
器、配件等物品造成安全事故，由该带入实验室
者及该课题组承担相应的安全和赔偿责任，中心
将相关安全事故报备学校 处理，并即时停用该
组所有成员设备权限，直至事件处理完毕并取得
学校同意后，将恢复该组所有成员设备权限(邮
件抄送实验室安全管理中心) 

 

11 

 

恶意破坏实验室仪器设施者 

报备学校处理，即停用该组所有成员设备权限，

直至事件处理完成后恢复该组所有成员设备权

限。由该课题组赔偿相应修理相关费用，如不

能修复，该课题组赔偿功能相同仪器设施 
 

 

附件2:平台洁净间具体处罚措施 
 

序号 违规行为 处罚办法 

1 不穿洁净服直接进入洁净实验室 
扣10分，存档并通报批评(邮件抄送至课题 
组导师) 

2 在洁净间内地面上躺卧 
扣10分，存档并通报批评(邮件抄送至课题 
组导师) 

3 
在中心报警生效后，未按照中心规 
定马上疏散，或拒绝离开洁净间者 

扣10分，预约账号权限停用3个工作日；存 
档并通报批评(邮件抄送至课题组导师) 

 

4 
使用及处理化学品时未按要求穿戴 

好防护用具者 

扣10分，预约账号权限停用3个工作日；存  
档并通报批评(邮件抄送至课题组导师及实验 
室安全管理中心) 

 

 

 

 

5 

 

 

 

放置的化学品未标识使用人及联系 

方式 

扣10分，预约账号权限停用3个工作日；存档并
通报批评(邮件抄送至课题组导师及实验室安全
管理中心);若因此造成安全事故，由使用者及
该课题组承担相应的安全和赔偿责任，中心将
相关安全事故报备学校处理，并即时停用该组
所有成员设备权限，直至事件处理完毕并取得
学校同意后，将恢复该组所有成员设备权限(邮
件抄送实验室安全管理中心) 

 

6 

 

不按操作规范进行操作者 
扣10分(未造成设备损坏及耗材损失),预约账号
权限停用5个工作日；存档并通报批评 (邮件抄
送至课题组导师) 

7 在洁净间内打闹或做出不雅行为者 
扣10分，预约账号权限停用10个工作日；存
档并通报批评(邮件抄送至课题组导师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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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
未经允许，使用，修改，覆盖他人 
工艺程序者 

扣10分，预约账号权限停用15个工作日；存 
档并通报批评(邮件抄送至课题组导师) 

 

 

 

 

9 

 

 

 

未在化学蚀刻清洗台内打开化学品 
瓶子，存放、使用化学品者 

扣20分，预约账号权限停用20个工作日；存
档并通报批评(邮件抄送至课题组导师及实验
室安全管理中心);若因此造成安全事故，由
使用者及该课题组承担相应的安全和赔偿责
任，中心将相关安全事故报备学校处理，并即
时停用该组所有成员设备权限，直至事件处理
完毕并取得学校同意后，将恢复该组所有成员
设备权限(邮件抄送实验室安全管理中心); 

 

 

 

 

10 

 

未经中心许可，私自携带化学品或 
其他耗材(包括靶材、蒸发颗粒等) 

进入洁净间，或从洁净间内携带化 
学品(包括固体液体溶液、靶材、 

蒸发颗粒等)出洁净间者 

扣20分，预约账号权限停用20个工作日；存
档并通报批评(邮件抄送至课题组导师及实验
室安全管理中心);若因此造成安全事故，由
使用者及该课题组承担相应的安全和赔偿责
任，中心将相关安全事故报备学校处理，并即
时停用该组所有成员设备权限，直至事件处理
完毕并取得学校同意后，将恢复该组所有成员
设备权限(邮件抄送实验室安全管理中心); 

 

 

 

 

 

 

11 

 

 

 

 

违规转移化学品者(使用烧杯或培  
养皿等开口易碎容器盛装化学品， 
离开清洗台附近，如从刻蚀区到光 
刻区，或从二楼到三楼) 

扣20分，预约账号权限停用20个工作日；存
档并通报批评(邮件抄送至课题组导师及实验
室安全管理中心);若造成仪器/配件损坏，由
该课题组赔偿仪器/配件修理相关费用，如不
能修复，以功能相同仪器/配件赔偿；若因此
造成安全事故，由使用者及该课题组承担相应
的安全和赔偿责任，中心将相关安全事故报备
学校处理，并即时停用该组所有成员设备权限
，直至事件处理完毕并取得学校同意后，将 
恢复该组所有成员设备权限(邮件抄送实验室 
安全管理中心) 

 


